[bookmark: _GoBack]各区人民政府，滨河新区管委会，市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为进一步落实《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保持全区工业平稳增长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内政发〔2014〕60号)精神，加快调结构、转方式步伐，促进我市工业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高，现就推动全市工业经济稳定增长、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出如下意见： 
        一、努力保持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一）强化运行监测分析。由市经信委牵头，会同相关部门尽快建立和完善涵盖全市、三区经信系统、重点工业企业和工业园区的运行监测调度系统；建立煤、电、 油、气、运和相关生产要素先行指标调度和评价体系，加强对工业运行的调度，及时跟踪工业运行态势，准确研判发展趋势，提出对策建议，对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和矛盾及时协调解决，属于重大问题及时向市政府提出解决建议。 
        （二）建立“稳运行保投资”奖励机制。对本年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量或增速排名第一的区，奖励该区200万元，对本年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年初 预定目标的区，奖励该区100万元；对本年度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或增速排名第一的区，奖励该区200万元；对本年度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年初预定目标 的区，奖励该区100万元。奖励资金用于建立运行监测调度系统、数据库建设、信息人员培训和工业重点项目前期及产业发展研究调研、招商引资等。 
        （三）促进煤炭产运需有效衔接。通过促进焦化企业兼并重组转型升级，鼓励本地发电企业和本地煤炭生产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协议，带动采煤和洗煤生产。 
        （四）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加快推进新建乌海北站货场项目建设进度，统筹物流园区、物流信息服务中心、交易平台等配套设施的规划设计建设，同时积极争取铁路 建设资金和项目；新增运力用于提高白货外运比重，协调呼铁局降低煤炭等原料调入和焦炭铁路运费。完善生产性物流服务体系，引导企业实行主辅分离，大力发展 第三方物流。 
        二、落实电力优惠政策 
        抓好自备电建设，扩大电力多边交易范围，加快推进微电网示范工程建设，工业园区建设微电网示范工作。对信誉好的规模以上用电大户采取当月用电、下月初结算的办法缴纳电费；乌海电业局承兑汇票收取电费比例提高到40%以上。 
        三、加大对企业的金融支持 
        （一）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国发〔2014〕14号）设立产业引导基金，对工业转型升级项目进行重点支持。 
        （二）落实《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指导意见分工方案〉的通知》（内政办发〔2013〕18 号）要求，人行、银监、金融办等部门会同各商业银行，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优势产业和实施产能整合的企业发行企业债券、中小企业集合债券、集合票据、融 资券及上市融资，对发行成功的企业给予奖励。 
        （三）引导商业银行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对企业保持稳定的信贷支持。建立企业运行资金会商机制。建立由经信、人行、银监、金融办等部门参与的企业运行资金应急处置联席会议制度，帮助企业解决资金周转困难。 
        四、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和转型升级 
        研究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焦化企业兼并重组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引导焦化企业以兼并重组为抓手，以转型升级为主线，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焦炭气化和增加 化产品种为突破口，以提质增效为目的，努力改变我市焦化产业在市场上的定位，逐步摆脱以焦为主的局面，向焦化并重、以化为主转变。继续推进煤电化一体化发 展，鼓励支持传统电石、铁合金企业向精细化工方向转型。加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五、继续推进“双百亿工程” 
        鼓励企业和工业园区做强做大。对年营业收入首次超50亿元的企业奖励50万元，对年营业收入首次超10亿元的企业由各区奖励10万元。对年营业收入首次超300亿元的工业园区奖励100万元。 
        六、加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用好1亿元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沿黄沿线经济带发展财力补助资金，支持工业园集中供水、供气、供热、污水处理、固废处置等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园区基础设 施建设管理运营市场化、公司化。按照一区四园的发展定位，支持各工业园区修订完善园区产业及基础设施规划，完成规划编制的园区，编制费用市区各承担一半。 
        七、扶持中小微企业加快发展 
        促进中小企业助保金机制建立，帮助企业争取助保金贷款和各项中小企业扶持资金，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加快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窗口”平台建设，年底力争实现 乌海市中小企业“窗口”公共服务平台与自治区枢纽平台的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服务示范平台、小微企业创业示范基地服务体系功能，提升中小企业服务 体系水平。实施小微企业担保贷款风险补偿基金方案，做大做强信用担保机构建立财政资金和金融资金联动机制，探索建立支持园区企业发展的“财园信贷通”融资 模式。 
         推动企业上规模。鼓励个体工商户转为企业和规模以下小微企业上规模。对“个转企”的小微企业给予不低于5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对账证不健全的转型企业所得 税实行核定征收方式，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方式5年不变。严格审查并定期公布各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长情况。对新增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以上年缴纳的自治区以 下地方级税收收入为基数，3年内增量部分的60%奖励给企业扩大再生产。 
        八、加快工业节能降耗和淘汰落后产能工作 
        继续加强企业能效水平对标活动，支持重点耗能行业开展国家强制能耗达标工作， 加大对节能技术改造项目的支持力度。鼓励引导企业采用《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广目录》中推荐的先进节能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设备，实施节能技术改造，提高能源 利用效率，根据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规定按节能量给予奖励。对单位能耗未达到国家强制性标准限定值的企业，执行国家惩罚性电价。对完成年度淘汰落后产能目标 任务的企业按国家规定给予补助。同时，加大市本级节能专项资金的投入，带动更多社会资金投入节能领域，提高节能所需资金的保障水平。 
        九、大力减轻企业负担 
        凡调入我市境内的煤炭，一律不收取煤管费；研究落实国家资源综合利用优惠政策；完成自治区和我市减轻企业负担目标；落实《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煤炭企业税费征收工作的通知》（内政办发〔2014〕69号）文件精神。 
        十、强化服务意识 
        各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对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实行并联审批，对符合产业政策、节能环保安全、规划选址等要求的项目，各审批部门必须在承诺时限内办结。建 立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生产要素保障“直通车”服务机制。各部门要及时帮助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协调解决煤、电、油、气、运等生产要素和土地、水、环保等问 题，为企业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提供良好的服务。	
